
 

 

 

 

沪宝顾府〔2023〕40号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就业若干措施的暂行办法 
 

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质量

就业。根据市、区关于促进就业的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本

镇就业促进工作，加强对本镇就业促进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本

镇实际，制定新的促进就业若干措施，具体如下： 

一、社会保险费补贴 

（一）适用对象及范围 

1、适用对象 

（1）办理了招工录用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月以上的

本镇户籍劳动力； 

（2）办理了招工录用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月以上的

本镇户籍人员的非本市户籍配偶； 

（3）留用本单位年满 50 周岁，不满 55 周岁，不符合城保

退休条件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月以上的本镇户籍女性劳动力



或本镇户籍人员的非本市户籍女性配偶。 

2、适用范围 

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在本镇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

社、民办非企业单位（各村属企业、镇属企业除外）享受本办法。 

顾村公园范围内使用录用在顾村劳动服务所人员的企业可

参照本条款享受社会保险费补贴。 

（二）补贴标准 

单位招用适用本办法的人员，享受单位部分 50%的社会保险

费补贴（补贴标准为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的下限作

为基数计算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的 50%）。 

（三）补贴期限 

单位招用适用本办法的人员，办理了招工录用手续 2 年之内

可以申请享受本镇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2年。 

单位留用适用本办法的年满 50周岁，不满 55 周岁，不符合

城保退休条件的人员可在留用期间内享受社会保险费补贴，不受

补贴期限限制。 

（四）以上人员中符合市、区补贴条件的，同时享受本办法。 

二、岗位补贴 

（一）适用对象及范围 

1、适用对象 

（1）办理了招工录用的男 45 周岁、女 35 周岁以上的本镇

户籍劳动力，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月以上； 

（2）办理了招工录用的本镇户籍劳动力男 45 周岁、女 35

周岁以上的本镇户籍人员的非本市户籍配偶，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 个月以上； 



（3）办理了招工录用的毕业 2 年内的本镇户籍全日制高校

毕业生，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个月以上； 

（4）留用本单位年满 50 周岁，不满 55 周岁，不符合城保

退休条件的本镇户籍女性劳动力或本镇户籍人员的非本市户籍

女性配偶，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个月以上。 

2、适用范围 

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在本镇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

社、民办非企业单位（各村属企业、镇属企业除外）享受本办法。 

顾村公园范围内使用录用在顾村劳动服务所人员的企业可

参照本条款享受岗位补贴。 

（二）补贴标准 

单位招用适用本办法的人员可以享受每人每月 300 元的岗

位补贴。 

（三）补贴期限 

单位招用适用本办法的人员，办理了招工录用手续 2 年之内

可以申请享受本镇岗位补贴，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2 年。 

单位留用适用本办法的年满 50周岁，不满 55 周岁，不符合

城保退休条件的人员，可在留用期间内享受岗位补贴，不受补贴

期限限制。 

（四）以上人员中符合市、区补贴条件的，同时享受本办法。 

三、培训补贴 

为进一步提高我镇就业年龄段人员技能素质，适应经济发展

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对本镇户籍的就业年龄段人员参加经本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所开展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合格证书的给予补贴。 



（一）参加初级层次培训，鉴定合格者，可享受 400 元培训

补贴。 

（二）参加中级层次培训，鉴定合格者，可享受 600 元培训

补贴。 

（三）参加高级及以上层次培训，鉴定合格者，可享受 800

元培训补贴。 

（四）同一等级培训补贴每人每年仅能享受一次。 

（五）以上人员中符合市、区补贴条件的，同时享受本办法。 

四、申请程序 

（一）用工单位申请补贴的程序： 

1、由用人单位每半年向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交

申请，经审核后发放补贴。首次申请的单位须提供营业执照、开

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以上材料均需验看原件并收取复印件。 

2、对于用人单位谎报、虛报用工情况或将原有员工解雇后

重新录用骗取补贴的，作出相应处理。 

3、只有实际用工的，用工单位才能享受本办法的各项补贴。 

（二）个人申请培训补贴的程序： 

1、本镇就业年龄段人员参加经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备案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所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取得合

格证书的，可自证书核发之日起 2年内到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申领培训补贴费。 

2、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每半年以资格证书复印件

为依据，对申领培训补贴费的情况进行审核，发放培训补贴费。 

五、沪宝顾府〔2011〕184号文实施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

自 2024年 1 月 1日起废止。 



六、原沪宝顾府〔2011〕184 号文中的离镇就业补贴，补贴

起始时间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含）前的，按原政策标准和期

限执行。首次申请受理日期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补贴享

受期限截止 2025年 12 月 31日。 

七、促进就业工作纳入各公司、村、居委年度工作考核，其

业绩与各公司、村、居委主要领导报酬密切挂钩。 

八、本办法解释权归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九、本办法从 2024 年 1 月 1日起实施。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27日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2023年 12月 27日印发 

                                           （共印 50份） 


